
威海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威海市慈善总会慈善资金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

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威海市慈善总会慈善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9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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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慈善总会慈善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慈善资金的募集、使用和管理，维护捐赠人

和受益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社会团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慈善资金，是指市慈善总会从下列渠道

募集的资金：

（一）政府及其部门资助的资金；

（二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、个人捐赠或资助的资金；

（三）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友好团体、组织、个人捐赠或资助

的资金；

（四）慈善资金的增值部分；

（五）市慈善总会的其他合法收入。

第三条 市慈善总会募集慈善资金时，不得强行或者变相摊

派，不得以募集为名从事营利活动。

第四条 慈善资金的受赠和转赠工作，由市慈善总会或其授

权的慈善总会负责。接受捐赠时，市慈善总会或其授权的慈善总

会应当向捐赠人出具统一、合法的收据，并根据捐赠人需要颁发

证书；接受定项捐赠、冠名慈善基金时，市慈善总会或其授权的

慈善总会应当与捐赠人就救助期限和方式等相关事项作出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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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捐赠人捐赠的实物，除直接用于救助项目外，剩余

部分可由市慈善总会通过合法途径变换为善款。

第六条 慈善资金应当依法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

用、截留、侵占和私分。

第七条 慈善资金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意愿，符合公益性

质。

第八条 慈善资金主要用于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开展助老、助残、助医、助学、助困、赈灾等救助活

动；

（二）根据捐赠人意愿实施慈善救助活动；

（三）资助本市辖区内慈善公益项目建设；

（四）资助符合市慈善总会宗旨的其他慈善救助项目；

（五）实施募捐救助项目所需管理费用。市慈善总会年度募

捐救助项目管理费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%。募捐救助项目管理

费主要用于开展项目宣传、对救助对象进行调查核实、举行募捐

救助活动等费用支出。

第九条 市慈善总会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

70%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 70%。

第十条 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慈善资金，市慈善总会办公室

应当于每年 12 月底前，编制次年预算方案，经市慈善总会理事

会议通过、会长审批后，提交同级财政部门备案。

使用年度预算内慈善资金，由市慈善总会办公室按预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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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经总会驻会副会长、法定代表人审核签批；使用年度预算外

慈善资金，由市慈善总会办公室拟定方案，经总会驻会副会长、

法定代表人审核，会长审批后，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所需资

金。

第十一条 使用市慈善总会管理的定项捐赠资金和冠名慈

善基金，由市慈善总会办公室提出意见，经总会驻会副会长、法

定代表人审核签批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募集的定项捐赠资金，市慈善总会应当按照

捐赠人意愿及约定期限和方式用于相关救助活动，并适时向捐赠

人通报资金使用情况。

定项捐赠资金不能用于捐赠人本身，也不能用于代替捐赠人

履行其应尽法律义务的事项。

在 5 年期限内，个人（家庭）捐赠或认捐 1 万元以上、企业

（团体）捐赠或认捐 5 万元以上的，新闻媒体或其他团体发起的

捐助困难群众活动不限额度，市慈善总会可设立冠名慈善基金，

实行专账管理，单独核算。

第十三条 市慈善总会应当按照国家公布的民间非营利组

织会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，并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财会人员，开

设独立的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慈善

资金进行管理。

第十四条 市慈善总会办公室应当将慈善资金收支具体情

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、在媒体上公布，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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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捐赠人有权对慈善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

查询和监督。

第十六条 慈善资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依法接受

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第十七条 慈善资金的收支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依法追究有

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慈善总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5 年 9 月 23 日。2015 年 12 月 31 日威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威

海市慈善总会慈善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威政发〔2015〕32 号）自本

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
